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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颁布一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被誉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关乎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

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

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

及附则。一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逐渐走进群众生活，像高空抛物

坠物、手机APP收集个人信息等社会热

点和百姓关切，都有直接回应。

以民为本，循法而治。《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个人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

大事，一年来，我市各地各部门拿出实

招硬招，积极行动，确保《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按照党中央的规划，到2035年，我

国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

治社会。很显然，如何做好法律实施工

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点。

“纲举目张，总则编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起着统领性作用，各

分编在总则编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

度作出具体规定。”5月26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一周年之际，

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淑琴就总

则编相关内容再次向记者进行了分

享。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总则编既是开篇也是总纲，它规定

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

般性规则，统领其他6个分编。

厚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1200多个条文之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庄重醒目。区别于西方

民法典的价值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在总则编清晰地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注入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

价值内核中。张淑琴介绍，《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在编纂步骤上，采取了

先总则编、后分编的两步走模式。《民

法总则》已于2017年通过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民法总则》纳

入总则编，传承了《民法总则》大部分

条文，基本保持《民法总则》的结构和

内容不变，总则编亮点即《民法总则》

的亮点，可以概括为八大亮点。一是

胎儿享有继承权。二是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年龄标准调整为8岁。三是

失能老人须监护。四是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五是个人信

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护。六是见义

勇为非重大过失不承担民事责任。七

是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八是未成年

人遭性侵，成年后还能起诉。

“总则编本身是一种实现立法简

约的立法技术，目的在于避免《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条文的重复和冗

余。”张淑琴补充到，总则编的设立，增

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形式

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更为简洁。

同时，对弘扬民法的基本精神和理念

具有重要作用。 （史俊杰）

开启法治新时代律师： 常言道“家和万事

兴”，个人婚姻家庭关系

和睦与否，与全社会的和

谐稳定息息相关。从注

重家风建设，到加大权益

保护力度，婚姻家庭编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

会关注的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

‘离婚冷静期’，或许能挽

回一个家庭。”市城区碧

桂园小区居民李女士认

为，婚姻大事要慎重，而

“离婚冷静期”给了夫妻

双方彼此冷静思考的空

间，避免冲动离婚。

家住市城区田森嘉

园小区的李先生，于去年

步入婚姻的殿堂，他谈了

自己的看法。李先生觉

得不少夫妻会因为一些

小争吵离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有了这

个“离婚冷静期”，就像给

离婚增加了一个门槛，这

样是有利的。

“离婚不仅是两个人

的事情，还涉及到家庭的

分割。”曾在民政部门工

作的王先生表示，在离婚

冷静期实施之前，面对一

时冲动来离婚的夫妻，工

作人员一般都会进行调

解，但因为各种原因，有

的人还是冲动之下办理

了离婚。离婚冷静期的

实施，可以让双方在冷静

期内认真考虑，慎重作出

最后的决定，这个非常有

必要。

曾在机关工作的武

女士离婚后辞职下海多

年，与现男友也走到了谈

婚论嫁的地步，但对于婚

后财产夫妻共有一直是

她心有不甘又不能明说

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让她找到了法

律依据：夫妻财产并非全

部归夫妻共同所有，如果

不经约定，夫妻任何一方

都可以拥有个人特有财

产。有了明文规定，她理

直气壮地与丈夫商定了

婚后财产私有。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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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王伟明根据实际案例，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

中的部分条款进行详细解读。

今年5月份，市民陈先生在我市

一家汽车4S店购买私家车，与商家签

订购车合同（为商家事先拟定条款的

标准合同），并交纳了预付款两万元。

不料，刚订完车家里就临时有事急需

用钱，购车计划不得不取消。陈先生

带着购车合同和预付款收据来到4S

店要求退款，但遭到了对方拒绝。

该店员工告诉他，双方签订的合

同已明文约定——如认购方违约，两

万元预付款就直接转变为定金，供货

方不予返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

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

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

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

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

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

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王伟明认为，一些相关的重要条

款表述得似是而非，等到条款生效后

已经来不及，这样不仅会使条款显失

公平、损害相对人的利益，也会徒增纠

纷。因此，法律要求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

意一些重要条款。在陈先生买车的案

例中，因为卖车方未对该条款作出提

醒，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相关条款之规定，陈先生可以主张该

条不成为合同里的内容。（武玲芳）

重要条款应提醒机关干部：

校园是学生们成长的温馨港湾，

是学习知识的摇篮。近年来，校园欺

凌相关事件报道屡见报端，一些被曝

光的欺凌事件，令人触目惊心。“校园

欺凌没有赢家，双方都是受害者。被

欺凌者直接受到了伤害，而欺凌者也

面临承担法律责任。”小学教师文君这

样认为。

文君表示，有关校园暴力的事件

之所以屡禁不止，归根结底是因为未

成年人和家长对法律不了解而导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实施，

是对我们合法权利合法享有的重要保

障，要善于、敢于运用法律武器应对校

园欺凌。遇到校园欺凌，要敢于报警，

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都不应该忍气

吞声或冷漠走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

九十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

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

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

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

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第九百九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

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

人不得侵害。”

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格权受

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

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

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

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此，文君认为，当校园欺凌侵害

到学生的人格权时，学生有权依法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然，

有些情节严重的校园欺凌可能涉嫌刑

事犯罪，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

（闫晓媛）

向校园欺凌说不教师：

“只要你是学生，有身份证，就借

给你钱！”“零门槛、无抵押、无利息，一

秒到账，先消费后付款！”近年来，“校

园贷”“套路贷”等互联网借款乱象频

出，不少人甚至在校学生深陷其中。

就读于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小李

就曾陷入“套路贷”陷阱。经不起“无

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的诱惑，当时

正在读大三的他根据提示填写了相关

信息，很快就通过了申请并且成功拿

到了3000元额度，但对方提出了周息

30%、7天后还款的要求。同时，对方

告知小李，如果到期不能还款可以延

期，但需要缴纳放款金额30%的延期

费，如果再到期还不上就需要缴纳本

金的10%作为惩罚。

尽管当时对方很快给他打来

3000元，但是小李忽略了高得离谱的

利息和延期费。后来雪球越滚越大，

小李拆东墙补西墙，不仅找亲戚、朋友

借钱，还一次次地延期，一次次承担高

额利息，仅仅半年时间就欠款近15万

元。事后，小李告诉记者，当时觉得自

己完全有能力还清3000元欠款，没想

到背后竟是层层设计的圈套，难以逃

脱。

山西奇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江华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

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

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

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

没有利息。”同时，他提醒广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是避免深陷“套路

贷”陷阱的基本前提，要根据自身经济

条件制订消费计划，做到量入为出。

（程浩）

“套路贷”穷途末路大学生：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

过，相关书籍便出现在我市各大书

店。那么，这些书籍的销售情况如

何？哪些版本比较受读者欢迎呢？5

月26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在市城区迎宾街新华书店，记者

看到，一位读者正在翻阅《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相关书籍，他表示：“《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涉及物权、合同、婚姻

家庭、继承等法律法规，和老百姓的生

活息息相关。对我来说，一些法律条

款的具体含义不是很理解，想看看有

没有相关解释书籍，帮助我更好地理

解法律条文。”

记者了解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相关书籍在该店销售以来，就

吸引了不少单位和个人前来购买和阅

读。该店工作人员雷震告诉记者，《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0年5月

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后，该店销售相关书

籍达165个种类，很多种类都是按客

户要求订购的。这些书籍价格不等，

从4元单行本到833元套装本都有。

除了装帧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外，还有诸如《生活离不开的民

法典》《民法典知识竞赛1000题》等书

籍，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从开始

销售至今，已销售了1852本民法典的

相关书籍。每天都有人来购买，有单

位团购的，也有个人购买的。其中个

人购买的居多。”记者了解到，其中，销

量最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大字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含司法解释》。 （张颖）

释义版极受欢迎书店：

□ 史俊杰

良法善治守护美好记者手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

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

纂立法的先河，具有历

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它保障着我们每个人

生命健康、财产安全、

交易便利、生活幸福、

人格尊严等各方面的

合法权益，是一本包罗

万象、值得我们每个人

认真学习、应用的“百

科全书”。

自2020年5月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颁布以来，我市

进行了大量、持续宣

传、学习。如今，《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

经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全民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日

渐浓厚。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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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路丽华

统筹：闫晓媛


